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
证监许可〔2025〕2970号

关于同意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注册的批复

山东宏创铝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：

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报送的关于你

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审核意见及你公司注册申请文件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《国务

院办公厅关于贯彻实施修订后的证券法有关工作的通知》（国办发

〔2020〕5号）、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证监会令第

230号）等有关规定，经审阅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意见及你公司注

册申请文件，现批复如下：

一、同意你公司向山东魏桥铝电有限公司发行 11,335,057,116

股股份、向济南嘉汇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 100,126,337

股股份、向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94,458,809股股

份、向中国中信金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94,458,809股股

份、向天津聚信天昂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 94,458,809

股股份、向宁波信铝企业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 75,567,047

股股份、向济南宏泰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 56,864,20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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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股份、向济南君岳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发行 38,085,791

股股份、向天铖锌铖一期（温州）创业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

发行 5,667,528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的注册申请。

二、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深圳证

券交易所的有关申请文件进行。

三、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

四、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。

五、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。

六、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，如发生法律、法规要求披露的重

大事项或遇重大问题，应当及时报告深圳证券交易所并按有关规

定处理。

中国证监会

2025年 12月 26日


